
离
职
员
工
能
不
能
拿
年
终
奖

问诊台

我最近从公司离职， 离职前结清了工资

和加班费。 按照惯例， 我们公司每年春节前

会发一笔数额不小的年终奖。 我认为虽然届

时我已不是公司员工， 但我这一年度基本都

在公司工作， 作为离职员工是否也应当能拿

到一定的年终奖？

应遵循公平合理原则

上海蓝白律师事务所吕梅律师表示：

首先， 年终奖属于激励性薪酬， 现行法

律法规未强制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发放年

终奖， 用人单位有权根据本单位的经营

状况、 员工的业绩表现等具体情况， 依

法制定有关年终奖的规章制度， 劳动者

也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 约定年终奖发

放事宜。

年终奖是否发放、 如何发放， 主要

依据就是用人单位的相关规章制度， 包

括薪酬制度， 以及劳动合同及其附件中

的相关规定。

2023 年 6 月， 山东省高院发布的

“山东法院十大劳动争议典型案例” 中，

有一起就涉及年底离职没有年终奖的劳

动争议案。 法院认为： 年终奖系用人单

位对员工年度工作业绩的奖励， 用人单

位虽对奖金发放的条件拥有自主权， 但

根据 《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 奖金

属于工资性质， 故用人单位在制定发放

规则时应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 对于在

年终绩效奖金发放之前已经离职的劳动

者可否获得年终绩效奖金， 应当结合劳

动者的离职原因、 时间、 工作表现和对

单位的贡献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

劳动者隋某已在 2020 年度内提供了

全年的劳动， 且亦因工作业绩荣获季度

经营达人荣誉证书， 2020 年度其所在部

门的考核结果符合发放年度奖金的条件，

结合上述情况， 隋某有权向公司主张

2020 年度年终绩效奖金， 公司仅以发放

年终奖时隋某不在职为由拒绝发放， 不

符合公平原则。 最终， 法院判决公司支

付隋某 2020 年度绩效奖金。

主动辞职一般不发年终奖

离职员工是否有权获得年终奖， 除

了要看相关规章制度和劳动合同中的约

定之外， 还要看劳动者的离职原因、 时

间、 工作表现和对单位的贡献程度等多

方面因素， 其中离职原因是比较重要的

因素。

员工离职一般可分为“主动离职”

和“被动离职”。 所谓主动离职， 主要就

是员工自行辞职； 所谓被动离职， 包括

合同到期员工有意续签， 但用人单位不

予续签， 以及员工被用人单位解除劳动

合同等情形。

司法实践中， 如果员工是被用人单

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尤其是这种解除

事后被认定为违法的话， 那么离职后索

要年终奖并获得支持的可能性会大一些。

比如， 在北京法院终审判决的一起

案件中， 法院认为离职劳动者未提供劳

动的原因并非劳动者导致， 公司依据

《员工手册》 的规定不予发放年终奖金不

合理， 且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经考

核认定该劳动者不应享有年终奖， 故公

司应发放年终奖。

如果员工是自行辞职， 那么辞职后

索要年终奖获得支持的可能性相对就比

较低了。

【解答】

按照 《企业年金办法》 第二十二

条的规定， 职工变动工作单位时， 新

就业单位已经建立企业年金或者职业

年金的， 原企业年金个人账户权益应

当随同转入新就业单位企业年金或者

职业年金。

职工新就业单位没有建立企业年

金或者职业年金的， 或者职工升学、

参军、 失业期间， 原企业年金个人账

户可以暂时由原管理机构继续管理，

也可以由法人受托机构发起的集合计

划设置的保留账户暂时管理； 原受托

人是企业年金理事会的， 由企业与职

工协商选择法人受托机构

管理。

待职工达到企业年金

领取条件时， 从转入后的

企业年金账户领取。

跳槽换公司 交的企业年金怎么办
我目前工作的公司有企业年金， 但是我即将跳槽去的公司没有企业年金。

在我从目前的公司离职后， 此前交的企业年金怎么办？

法律咨询

【解答】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租赁合同

的内容一般包括租赁物的名称、数量、

用途、租赁期限、租金及其支付期限和

方式、租赁物维修等条款。

租赁期限六个月以上的， 应当采

用书面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

无法确定租赁期限的， 视为不定期租

赁。

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

约定不明确， 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

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 视为不定期租

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

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

从你的情况来看， 最初租房时是

签订了合同并约定了租期的， 只是在

续租房屋时， 在租期方面没有再次作

出明确约定。

那么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的视为不定期租赁， 可以随时解除合

同， 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

方。 一般来说， 提前一个月通知属于

“合理期限”， 因此房东的做法在法律

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解答】

根据《民法典》 的规定： 代书遗

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由其中一人代书， 并由遗嘱人、 代书

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 注明年、 月、

日。 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

（一）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以及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

的人； （二） 继承人、 受遗赠人；

（三） 与继承人、 受遗赠人有利害关

系的人。

找人见证遗嘱 能确保效力吗

续租房屋未明确期限 能否随时解约

【解答】

根据《劳动法》：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

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

报酬： （一） 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

间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

五十的工资报酬； （二） 休息日安排

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 支付

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

（三） 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

报酬。

因此， 只有在休息日安排加班才

能以安排补休代替支付加班费。

如果是在元旦等法定

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

必须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

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 不

能以补休代替。

补休不发加班费 是否符合规定
我们公司元旦假期期间都安排了工作， 假期后安排员工进行补休， 并以此

为由不再发放加班费， 这样的做法符合法律规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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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想请老友代书一份遗嘱， 同时让两位老友在场作为见证。 这样的

见证遗嘱能确保效力吗？

我在 2021 年 10 月通过中介租下一处房屋， 当时约定租期是两年。

在去年租期即将届满之前， 房东发微信问我是否续租， 我回复“续租的”。

按照我的理解， 续租至少是以一年为期限的。

没想到最近房东通知我， 他又找了一个新的租客， 让我在春节之前搬走。

为此我和他交涉， 表示自己在租期届满前已经明确表示会续租， 后续也按照之

前的约定按时支付了租金。 但房东表示我在续租时没有明确续租多久， 而新的

租客一次签了租期为三年的合同。

我在续租房屋时未明确期限， 房东就能随时解约吗？


